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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北京北投智慧城市科

技有限公司、国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北京移动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国信司南（北京）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锡彬、刘珊、周子予、王如梅、邢洁、刘春凤、高珊旎、马新辉、盛凌志、

伍秀山、刘冬楠、曹雨傲、张翼然、周佺、尹吉丽、孙勃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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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遗产监测业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轴线遗产监测的监测内容、监测方法与监测成果。 

本文件适用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监测；

也适用于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化遗产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中轴线遗产总体格局 overall layout of the central axis heritage 

指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范围、房屋建筑格局等，以及遗产构成要素、环境和不同年代中轴线演变

等总体情况。 

 

中轴线遗产本体 central axis heritage ontology 

指一系列建筑群、历史地标、历史道路、桥梁及遗址，建筑及构筑物形制和格局等中轴线遗产要素

内容。 

 

中轴线遗产风貌 central axis heritage feature 

指中轴线遗产地的空间形态、建筑风格、环境景观及社会文化特征的综合表现，具体通过中轴线遗

产区的道路、水系、建筑风貌等的范围、面积、形态、高度等来体现。 

 

中轴线遗产环境 central axis heritage environment 

指中轴线遗产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包括遗产所处的气象、温湿度、土壤和河湖水情

等，人文环境包括周边交通车流、人流，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管理机构和人员等。 

 

世界遗产地监测 world heritage site monitoring 

指对世界遗产所在区域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保护对象及其环境变化的长期监测。 

4 遗产监测概述 

遗产监测业务框架体系 

中轴线遗产监测业务规范、中轴线遗产监测平台数据规范、中轴线遗产监测业务数据流转与管理技

术要求、中轴线遗产监测平台遗产要素编码规则共同构成中轴线遗产监测业务的核心技术体系，各个技

术要求之间相互关联又协同配合，为中轴线遗产监测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高效化运行提供全方位支

撑。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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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业务规范体系框架图 

遗产监测业务目的 

遗产监测主要用于以下业务目的： 

a) 确保中轴线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得以长久维持，防止其受到各类因素的破

坏与损害。通过持续、系统地监测，及时察觉可能影响遗产价值的变化情况，如遗产本体的

损坏、风貌的改变、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等，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b) 为中轴线遗产的保护、管理、研究以及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且准确的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监

测所获取的数据可用于评估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辅助制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助力规划合

理的利用方案，推动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 

5 监测内容 

一般规定 

应按中轴线遗产监测平台业务需求分为遗产总体格局监测、本体监测、风貌监测、环境监测等内容。 

总体格局监测 

5.2.1 监测范围 

遗产总体格局监测包括遗产区和缓冲区选址、建筑群规划格局、环境、功能等内容的监测。 

5.2.2 空间完整性监测 

遗产空间完整性监测内容应包括“择中而居”的建筑格局、纪念性历史建筑群、中轴线都城规划格局

等。具体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择中而居”的建筑格局监测。通过建筑格局数据及符号化数据成果展现择中而居的对称格

局； 

b) 纪念性历史建筑群监测。对比不同年份皇宫与历史建筑群的围墙边界，确认是否有变化； 

c) 中轴线都城规划格局监测。监测分析从中轴线整体到单个遗产要素，再到单个建筑或道路展

示东方文明规划格局；通过历史地图、遥感影像等方式对比展示中轴线与历史格局的相似与

不同。 

5.2.3 院落监测 

监测内容应包括遗产构成要素的院落空间位置、分布范围、使用性质、高度等内容。 

5.2.4 房屋建筑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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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监测应按年度监测统计房屋的新增、拆除、改扩建等信息。 

遗产本体监测 

5.3.1 监测范围 

遗产本体监测应对遗产区遗产构成要素监测，应包括建筑及构筑物形制、格局等基本信息，保存状

况、病害情况信息，以及遗产内古树名木的生长和保护信息。 

5.3.2 稳定性监测 

稳定性监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沉降监测。内容包括因不均匀沉降导致建筑物发生的倾斜，开裂等影响结构整体安全方面的

监测； 

b) 水平位移监测。内容包括混合结构墙体，由于砂浆老化或者地基沉降等原因是否发生水平移

动变形的监测； 

c) 裂缝监测。内容包括对建筑墙体、屋顶、柱子等可能发生的裂缝进行监测。 

5.3.3 病害监测 

病害监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白蚁监测。内容包括对砖木结构、木结构建筑的白蚁疫情的监测； 

b) 风化脱落监测。内容包括对建筑物日常风化脱落情况的监测。 

5.3.4 古树名木监测 

古树名木监测是对遗产区内古树名木的生长和保护信息进行监测，内容包括树种与分布、树龄生长

状况和古树名木保护情况监测。 

5.3.5 其他监测 

根据遗产本体的特性，还宜对钢筋锈蚀、植物根系、渗漏水、脱落等进行监测。如植物根系对遗产

是否构成影响进行监测。 

遗产风貌监测 

5.4.1 监测范围 

总体内容宜包括遗产区内建筑格局和历史风貌，历史街区，以及历史水系、历史道路的风貌的监测。 

5.4.2 老城传统格局监测 

老城传统格局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城廓格局监测。城廓格局变化的监测包括城廓、城墙与城门等信息； 

b) 中轴线演变监测。内容包括不同时间节点中轴线从始建、整体格局基本形成、局部调整与完

善、公众转变过程等四个内容的空间分布情况的监测； 

c) 历史街巷监测。内容包括东西向历史街道，以及对称布局的南北向历史街道等的监测，具体

包括每条街巷肌理走向、两侧建筑高度、街道高宽和附属设施等历史情况和保护情况的监测； 

d) 重要空间节点监测。内容包括城市标志物或标志性建筑群、牌楼、历史名园等重要空间节点

信息。 

5.4.3 遗产地遗产区历史风貌监测 

遗产地遗产区历史风貌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城市肌理监测。老城区建筑密度、空间形态、老城区肌理变化等信息； 

b) 老城建筑风貌监测。建筑立面与建筑屋面、屋顶设施、院落格局等信息； 

c) 历史街道立面风貌监测。历史道路、桥梁和遗址等信息； 

d) 景观视廊监测。遗产构成要素之间互眺的景观视廊和从重要街道等视点观赏中轴线遗产构成

要素时涉及的相关景观视廊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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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城市天际线监测。城市建筑和自然景观的外部轮廓线与天空交汇处形成的剪影等信息。 

5.4.4 历史街区风貌监测 

历史街区风貌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历史街区格局监测。历史街区范围内的道路长度、道路占比、四合院数量、历史建筑数量等

信息； 

b) 历史街区风貌监测。历史街区建筑风貌、空旷场地等信息。 

5.4.5 历史水系、历史道路变化监测 

历史水系、历史道路变化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历史水系监测。历史水系空间（地上部分）、水系变化（地下部分）、水系沿线空间等信息； 

b) 历史道路监测。历史道路走向、空间形态等信息。 

自然环境监测 

自然环境监测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气象监测。气温、湿度、风速、风向、风力、降水量、太阳辐射强度、紫外线等气象信息。 

b) 环境监测。空气质量、水质、噪音、植被等环境信息； 

c) 土地土壤监测。土地利用、土地环境质量、土壤墒情等土地土壤信息； 

d) 自然灾害监测。火灾、暴雨、雷电、病虫害、地震等灾害信息； 

e) 河湖水情监测。遗产缓冲区范围内所有河湖水系信息。 

周边环境监测 

5.6.1 监测范围 

周边环境监测应从安全、便捷、有序、绿色、文化等五个维度出发，监测范围包括中轴线遗产区、

缓冲区内的核心遗产点、文化探访路和历史文化街区，监测内容应包括车流、人流、旅游安全、振动影

响、地下管线等多个维度。 

5.6.2 车流监测 

车流监测内容包括中轴线遗产区和缓冲区的车流流量和速度。 

5.6.3 人流监测 

从交通设施供给、车流时空分布、人流时空分布等多个角度，对中轴线遗产区和缓冲区内的“人车

活动”进行动态监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热点区域监测。内容包括从日、月、季、年等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对中轴线遗产区、遗产缓

冲区区域内活跃人流的时空分布特征的动态监测； 

b) 特定区域客流情况监测。内容包括对文化职能、交通职住较为突出区域的人流、客流及客流

转化率监测； 

c) 客流承载情况监测。内容包括核心遗产要素的日客流量、瞬时客流量，以及日客流量和瞬时

客流量的限值，遗产要素的客流承载情况分析。 

5.6.4 旅游安全监测 

对区域内活跃人流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动态监测，并按照日、月、季、年等不同的时间维度汇总记

录。 

5.6.5 振动影响监测 

对中轴线保护范围内的地面交通与轨道交通产生的振动情况进行监测。 

5.6.6 地下管线监测 

对中轴线遗产区和缓冲区内部的各类地下管线进行动态监测，地下管线监测的类型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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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供排水管线监测； 

b) 电力管线监测； 

c) 燃气管线监测； 

d) 热力管线监测； 

e) 通信管线监测。 

社会发展背景监测 

5.7.1 监测范围 

应对中轴线遗产区及缓冲区内的人口情况、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等信息进行监测。 

5.7.2 人口情况监测 

人口信息监测包括以下内容： 

a) 常住人口监测。对常住人口进行监测，包括常住人口总量、历年增长情况等； 

b) 户籍人口监测。对户籍人口进行监测，包括户籍人口总量、历年增长情况等； 

c) 流动人口监测。对流动人口进行监测，包括流动人口总量、历年增长情况等； 

d) 人口流动预警。对人口流动情况进行监测，包括流动人口状态、人口密度等。 

5.7.3 产业结构监测 

产业结构监测包括以下内容：  

a) 产业分布监测。内容包括文化遗产区域周边的产业分布情况、空间集聚度等情况的监测； 

b) 产业发展评估。对文化遗产区域周边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分析。 

5.7.4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监测 

包括中轴线遗产区及缓冲区周边楼宇产业生产总值数据监测、区域经济情况监测等。 

5.7.5 土地利用监测 

土地利用监测包括以下内容： 

a) 用地规模统计监测。对文化遗产区域的土地使用规模进行动态的统计与监测； 

b) 土地利用规划变化监测。对遗产缓冲区的地块规划和现状进行监测。 

5.7.6 大规模开发建设项目监测 

包括新建项目开发建设情况监测，遗产区、缓冲区建设统计监测，遗产地城乡发展规划指标变化情

况等。 

安防消防监控 

5.8.1 智能安防 

智能安防宜运用物联网及各类安防传感设备，对遗产区及遗产缓冲区遗产要素及各类重点场所人员、

车辆进出综合监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安防设施设备监测。运用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手段对遗产区及遗产缓冲区安防设施建立身

份标识，对安防设施的在位情况监测； 

b) 车辆抓拍和智能识别。以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为基础，对出入车辆

进行监控； 

c) 多目标识别。基于图像检测、识别和跟踪技术，配合精密运动控制系统，实现对遗产区域的

大场景中多个运动目标的连续快速跟踪捕捉，检测出指定区域内目标种类及其移动轨迹； 

d) 群体事件智能预警。基于图像处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监控视频对异常群体

行动进行实时自动的监测。 

5.8.2 智能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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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消防应通过物联终端设备，实时采集文化遗产区域内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报警信息和运行状态信

息，对潜在的火灾进行监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消防设施设备的监测。对文化遗产区域及周边地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及消防设施建立身份标

识，及时监测消防设施的在位情况； 

b) 日常消防措施监测。包括消防队伍监测、消防预案与演习监测和火灾预警联网监测等。 

管理制度与年报监测 

5.9.1 管理制度监测 

管理制度监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政策法规监测。对遗产区及各遗产要素管理机构的政策法规进行监测，政策法规范围应涵盖

中轴线遗产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划文件、规则规范、指导意见、实施导则等； 

b) 管理机构状况评估监测。对遗产区及各遗产要素管理机构信息进行评估监测，内容应包括机

构名称、所在行政区、法定责任人、联系方式、官方网站、上级管理单位、成立时间、级别、

在编人数等； 

c) 经费投入状况评估监测。对遗产区及各遗产要素管理机构的经费来源情况进行监测，内容应

包括经费项目类型、来源部门、经费数额等信息。 

5.9.2 年报监测 

年报内容应包括遗产区监测范围内的遗产要素总体监测情况、遗产体检与风险评估、缓冲区范围体

检与评估、遗产修复管理与影响评估等。内容具体包括对遗产区各遗产要素单位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人

员培训情况、基础信息完善情况、遗产总体格局变化、使用功能变化、遗产要素单体变化等信息。 

遗产风险评估 

5.10.1 监测范围 

内容应包括遗产区风险评估和遗产缓冲区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方式可包括指标内容查看、系统信息

调用、评估工作建议、过程记录与影响模拟、量化评估分析结果、生成评估报告并进行历史分析等。 

5.10.2 遗产区风险评估 

遗产区风险评估内容应包括文物本体风险评估、防护设施风险评估、管理利用风险评估、环境因素

风险评估、灾害因素风险评估等。 

5.10.3 遗产缓冲区风险评估 

通过建立遗产缓冲区风险和不健康评价指标，实现对遗产缓冲区范围评估结果的直观预览与问题的

预警提示。主要内容如下： 

a) 评估指标管理。对遗产缓冲区范围的风险与问题指标进行编辑管理和实时更新； 

b) 街区利用与影响力监测。对遗产缓冲区范围内的文化发展、文化传承、文化影响力、过度商

业化等问题定期监测； 

c) 街区健康状态监测。对遗产缓冲区范围内街区的历史街区健康情况进行监测，内容包括街区

风貌、开敞空间与街道、街区保存状态等； 

d) 街区产业与商业化监测。对遗产缓冲区范围内文化产业发展、商业活动、土地价值等经济内

容进行监测，内容包括产业业态监测、商业活动趋同度监测和周边土地价值提升监测； 

e) 历史建筑管理与建档问题监测。对遗产缓冲区范围内建筑保护情况、信息化管理情况进行监

测； 

f) 群众意见与负面问题监测。对遗产缓冲区范围内群众反馈信息进行监测，内容包括公众对街

区完整性、历史街区及建筑保护、活化利用评价、城市风貌特色和保护机制等反馈信息。 

遗产工程项目与任务管理 

5.11.1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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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各类遗产保护任务与项目的工作目标、工作进度、申报材料、资金情况及重点任务监控情

况的管理，具体包括项目基本信息管理、进度管理、资金管理和监管督查。 

5.11.2 遗产修复任务管理 

包括对处理巡查过程中发现、上报的各类需要修复的任务进行管理。 

6 监测要求与监测方法 

监测机构和人员 

监测机构和人员应包括中轴线遗产保护协调机构、中轴线各遗产构成要素管理机构、文物行政部门、

社会公众和平台运维管理人员。 

监测方法 

6.2.1 高分遥感监测对比方法 

监测方法和监测对象如下： 

a) 监测方法。采用多时间序列高分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通过对不同时间遥感影像数据的解译和

比对，对中轴线格局、城廓和遗产范围内老城传统格局时空变化进行监测变化分析,对于涉及

空间定位的应用，宜采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 

b) 监测对象。应包括监测中轴线格局、城廓和遗产范围内老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历史文化

街区、历史水系、历史道路的变化情况，各个遗产构成要素的院落、建筑格局、分布、位置

关系等情况。 

6.2.2 基于大比例尺政务地图 GIS 分析方法 

监测方法和监测对象如下： 

a) 监测方法。对遗产构成要素管理单位定期调研，结合遗产规划分布图、土地利用相关数据，

对遗产区和遗产缓冲区内的土地利用现状和变化进行监控； 

b) 监测对象。包括各个遗产构成要素的使用功能变化情况，遗产区和遗产缓冲区内规划功能分

区情况、土地利用功能变化情况。 

6.2.3 三维建模分析方法 

建模方法和监测对象如下： 

a) 建模方法。运用机载、车载、背包、手持终端等工具获取激光点云数据和图像，并建立遗产

本体及环境实景三维模型，运用三维场景分析工具，以虚拟仿真三维方式展示和宣传中轴线

文化遗产，并对影响景观视廊或天际线的建筑进行识别和分析； 

b) 监测对象。中轴线文化遗产、景观视廊与城市天际线保存情况。 

6.2.4 基于传感设备的监测方法 

用于监测的传感设备类别如下：  

a) 倾角计。常用于水平角度、相对角度、倾角测量，用于监测建筑物形变等； 

b) 位移计。用于精确监测结构物的位移、沉陷、应变、滑移； 

c) 风力计。用于更精准的监测局地风速，并依此评价可能对建筑物的损害的风险； 

d) 温湿度计。用来测定环境的温度及湿度，以确定遗产相关生产或仓储的环境条件； 

e) 土壤表面温度、水分及电导率测量仪。主要用于测量表层土壤水份并发现问题； 

f) 智能视频扰度仪。智能视频扰度仪实现了多点位移的同步实时监测和预警，与一体化北斗高

精度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监测站联合使用，实现实时位移、沉降、裂缝的高精度测量，用于监测

位移，形变等病害； 

g) 视频监控机。视频监控机通过视频分析针对各种常见的违规行为、安全行为以及相关的文物

本体表面病害进行智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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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能够对同一测点三个方向的加速度数据同时进行采集。根据遗

产保护要素实际情况，科学布设此设备，用于文物本体震动监测； 

i) 静力水准仪。静力水准仪是测量高差及其变化的精密仪器，用于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垂直位移

和倾斜的监测； 

j) 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对温湿度进行同步监测，将温湿度作为监测数据对比、分析的

基础作为参考条件，避免因温湿度变化扰动对监测数据的分析产生误判，以达到对遗产环境

温湿度监测的目的； 

k) 气象站。通过接入气象多种要素的百叶盒、负氧离子检测仪、翻斗式雨量计、风速传感器、

风向传感器等，用于遗产区局地温度、湿度、降水量、风速及风向等气象因子监测。 

6.2.5 APP 日常巡检方式 

监测方法和监测对象如下： 
a) 监测方法。构成要素保护管理机构定期进行人工定点拍摄。在各处遗产构成要素中遴选制高

点或风险点，每处设置 1-2 个人工拍摄位置。采用数码相机或高质量手机摄像头，每个周期

于采集点进行拍摄。拍摄地点的地面设置可逆性标志点，并基于 APP填报日常巡检表； 

b) 监测对象。遗产本体日常潜在风险点。 

6.2.6 基于手机信令的分析方法 

监测方法和监测对象如下： 

a) 监测方法。应采集手机信令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获取动态人口活动位置和时间信息，对遗产

区人流客流热点地区、流向、目的地和实时动态进行监测，分析大规模人口活动分布、迁移

规律以及个体出行行为特性； 

b) 监测对象。遗产区及周边人流量、客流量和重点人群行为轨迹。 

监测预警分级方法 

6.3.1 总体要求 

遗产监测综合评价成果宜通过预警分级来区分和直观表达风险的轻、重程度。预警分级依据中轴线

世界文化遗产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 

6.3.2 预警分级 

预警等级划分为四级，包括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和Ⅳ级（一般），依

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具体分级情况如下： 

a) 红色预警（Ⅰ级）。Ⅰ级是对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产生特别严重情况的影响或威胁。事件已

经对遗产带来严重危害，需进行特别严重预警。这种预警等级适用于病害程度严重、面积特

别大、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影响或威胁； 

b) 橙色预警（Ⅱ级）。Ⅱ级是对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产生严重情况的影响或威胁。橙色预警已

经难以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进行处置，需进行严重预警。这种预警等级适用产生较大影响，

病害程度重、影响面积大、危害后果大或持续时间长的影响或威胁； 

c) 黄色预警（Ⅲ级）。Ⅲ级是对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产生较重情况的影响或威胁。例如病害已

呈加剧扩大趋势，需遗产地相关多个部门及时处置已经发生的情况。这种预警等级适用于已

经产生一定影响，病害程度较重、面积较大或持续时间较长的影响或威胁； 

d) 蓝色预警（Ⅳ级）。Ⅳ级是对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产生一般情况的影响或威胁。蓝色预警只

需要管理部门依照常规预警预案处理，调动个别应急处置部门在短时间或者小范围空间内进

行处置。这种预警等级适用于影响面积小、持续时间短的影响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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